
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关于第二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
师教学创新团队遴选结果的公示

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印发〈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

设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教师函〔2019〕4 号）、《教育部教师工作

司关于遴选第二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通知》部

署要求，经院校自主申报、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全国行业职业教

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推荐、项目秘书处形式审查、专家会议评

审，确定第二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立项建设单位

240 个，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培育建设单位 2 个。

现将名单予以公示（见附件）。公示期为 2021 年 7 月 26 日至 8

月 1 日。

公示期内，如对项目遴选名单有异议，请以书面形式向我司

反映。以单位名义反映的应加盖公章，以个人名义反映的应署真

实姓名、身份证号和联系电话，否则不予受理。

我们将对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，并为反映人保密。反映

情况的书面意见务请于 2021 年 8 月 2 日之前通过邮递、传真或

电子邮件（扫描件）送达教育部教师工作司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孙晓虎，010-66097715；传真：010-66020522；

电子邮箱：fzc@moe.edu.cn。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西单大木仓胡同 37 号，教育部教师工作

司教师发展处（邮编 100816）。



附件：1．第二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立项建

设单位名单

2．第二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培育建

设单位名单

教育部教师工作司

2021 年 7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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